牯嶺街小劇場    場地租用管理要點及辦法
※宗旨

為有效利用牯嶺街小劇場（以下簡稱小劇場）之實驗劇場、排練室、會議室（以下簡稱各場地），以推展表演藝術相關活動，特訂定本租用管理辦法。

※申請資格

（1） 年滿20歲之中華民國國民，或於中華民國境內登記立案之非營利藝文團體、法人機關、學校、基金會、公司等。

（2） 申請於小劇場舉辦之活動，以表演藝術為主。
2、 租借辦法

（1） 檔期開放時間：

1.小劇場訂於每年2月1日起開放隔年01月01日至12月31日之檔期供各界提出申請。
2.表演申請人應於演出日前二個月提出申請。
3.一般團體若非表演用途使用應於使用日前一週提出申請。

（二）申請應備資料

1. 送件時間：每週一至週五上午十點起至下午五點止

2. 送件地點：(100) 台北市中正區牯嶺街五巷二號「牯嶺街小劇場」辦公室

3. 送件內容：「牯嶺街小劇場場地使用申請表」、活動企劃書、立案證明及負責人身份證    影本。
4. 送件方式：掛號郵寄或親送

     （三）審核

          申請書由小劇場或小劇場聘請之劇場專業人士審核，審核標準以活動內容和劇場技術安全為主要考量。小劇場於收件後兩週內通知審核結果。

     （四）簽約

    申請單位於接獲審核結果通知後兩週內，至小劇場辦公室完成租用簽約手續，
逾期視為自動放棄。

     （五）繳費 

          簽約時應繳交租用費用之50％為訂金。使用前七日應支付剩餘款項，並須另繳交場地使用保證金，使用場地時如有增加費用，使用單位需於使用結束後一週內至小劇場辦理補繳，及辦理保證金無息退還等手續。繳費方式得以現金、匯款等方式繳交。

          匯款帳戶：台北銀行古亭分行 390102786664   戶名：如果兒童劇團
     （六）協調會

          使用單位應於使用前一週內至小劇場與相關人員召開「演出協調會」。使用單位於會中應提出完整之技術資料、使用配備及活動細節。

3、 場地租借時段及費率

（1） 場地之使用時間分為上午（十時至十四時）、下午（十四時至十八時）、晚上（十八時至二十二時）三個時段，各申請單位應依所需時段在提出申請時填寫清楚，按時使用。申請時段應包含準備、布置、排演、撤展……..等等。如有特殊原因需臨時增加/減少使用時段，或使用上述以外時段者，需至少於使用前三日提出申請並經小劇場同意。

（2） 各場地之租金細目，請詳見收費標準表。

四、使用取消及變更

（一）申請使用單位辦妥申請手續後，不得要求延期或變更使用日期/內容，倘若無法如期使用，除不可抗力之因素（如天災、人禍、戰爭、群眾事件……等）得與小劇場協調另一使用檔期或請求無息退還已繳費用外，應於原訂使用日期一個月前以書面提出取消申請（以郵戳或小劇場收發記錄為憑），始得以無息退還訂金，違者訂金一律沒收。申請使用小劇場各場地，不得私自轉讓，否則小劇場當即停止其使用權，不得異議。

（二）有關節目異動、取消等公告事宜，或變更後之票務等相關事宜，均由申請者自行負責。


5、 損害及賠償

（1） 使用單位於小劇場各場地進行布置/搭台時，應事先於技術協調會中提出口頭或書面計畫，並獲得小劇場同意。使用各場地應愛惜公物並嚴守申請使用時間。未經小劇場同意，各單位不得逕行破壞地板、牆面，或以難以復原之方式進行布置。如有任何外加器材及設備，應先行與小劇場協調後方得使用。

（2） 使用單位租借期限結束時，應歸還租用場地及設備，並依照工作人員指示恢復原狀。使用單位如造成任何損壞或短少，申請單位或負責人應按市價負責賠償或復原，申請單位在使用結束後，如有任留置物，使用單位同意授權小劇場任意處理，因此而產生之相關費用由保證金中扣除，如保證金不足，由使用單位於七日內補足。

六、 票務與前台相關事宜

（1） 小劇場內各場地所能容納之觀眾人數建議如下：實驗劇場70人、會議室15人、排練室20人。

（2） 使用單位於小劇場各場地所舉辦之活動，無論為公開或私人活動，均需於辦妥租用手續後方得對外發佈票券。

（3） 使用單位於實驗劇場舉辦之演出，無論為售票或免費入場，均需印製觀眾入場券，並請參考場地建議容納人數印製。如有溢發票券或進場人數過多之情況，小劇場基於安全考量可現場控制進場人數，因此而與觀眾衍生之票券糾紛，由使用單位負責處理。

（4） 使用單位之對外接待、聯絡、引導、詢問等各項事宜及公告，應自行派員負責及製作，並不得使用小劇場之辦公室設備及電話做為聯絡方式。

7、 注意事項

（1） 未經許可，不得於租用場地內、外，擅自安裝任何電器與外加電力。

（2） 小劇場內嚴禁攜帶危險物品進入，且全面禁煙，禁止觀眾席、舞台及控制室用餐或用飲料、零食、吐痰、嚼食口香糖及檳榔等可能沾污地皮及座位之行為。

（3） 使用單位需自行製作相關進出工作證(工作證張數限於十五張內)，並於使用場地前七日，連同工作人員清冊(表格樣式請洽詢小劇場)及樣張兩份送交小劇場辦公室蓋章，否則視同無效。

（4） 使用單位（人）需嚴守使用時間，並於每日結束工作後，自行完成使用區域之清潔，演出拆台當天，小劇場將提供丟棄廢棄物之特大型專用垃圾袋三個（超出之垃圾請自行帶走）專用垃圾袋須綁妥並集中至指定地區放置；使用單位如欲在各場地有大型公開餐飲活動，請在活動過後確實執行清潔工作，小劇場也將酌收場地清潔費作為事後再清潔及消毒工作之用。場地恢復完成，於會同小劇場人員檢查通過後，方可於兩個上班日後無息領回場地使用保證金，若未完成場地恢復及清潔，小劇場有權利扣除保證金之20%作清潔費用。
（5） 小劇場內嚴禁繪景、製景工程。

（6） 使用單位（人）置於小劇場內之服裝、燈光、道具及其他有價物，請自行保管，如有遺失或損壞小劇場概不負責。

（7） 申請使用單位（人）違反上述規定，經小劇場告誡後仍無法改進者，小劇場有權立即取消該單位之場地使用權，所繳費用概不退回。小劇場並得停止該單位一年內申請使用小劇場各場地之權利。
8、 錄音、錄影及攝影

（1） 使用單位（人）之錄影事宜，請依照設備需求表上之規定辦理。而使用單位所有之錄音、錄影及轉播行為，如有侵犯他人著作權者，由使用單位（人）自行負責。 

（2） 申請單位（人）於簽約手續完成後，須提供演出文字內容及照片二張，以利小劇場協助宣傳事宜。

本租用管理辦法，經相關單位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小劇場辦公室保留修正與更動之權利。

牯嶺街小劇場  場地使用申請書
申請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活動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活動場地：□ 實驗劇場  □ 會議室  □ 排練場    □  其他展演空間           

使用時間

	日期
	使用項目（圈選）
	使用起迄時間
	時段／天
	演出場次
	備註

	年　月　日
	裝臺／演出／其他
	  時  分～　　時  分
	
	
	

	年　月　日
	裝臺／演出／其他
	  時  分～　　時  分
	
	
	

	年　月　日
	裝臺／演出／其他
	  時  分～　　時  分
	
	
	

	年　月　日
	裝臺／演出／其他
	  時  分～　　時  分
	
	
	

	年　月　日
	裝臺／演出／其他
	  時  分～　　時  分
	
	
	

	年　月　日
	裝臺／演出／其他
	  時  分～　　時  分
	
	
	

	※為方便台北市文化局建立各團隊演出資料庫，申請單位是否同意提供演出影音帶？

□同意　□a.同意委託小劇場代為錄影（雙方簽妥授權書）　　　　　　□不同意

        　□b.自行提供　


· 如為公開展演活動，申請單位請另附活動企畫書。

申請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蓋章）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負 責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蓋章）     

通訊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E - Mail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承 辦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傳    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行動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填寫日期：    年     月    日
收件                審核               回覆               承辦               結案             

牯嶺街小劇場節目簡介登錄表

	活動地點
	□實驗劇場    □會議室   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活動/演出時間
	年   月   日    時    分/   年   月   日    時    分/   年   月   日    時    分

年   月   日    時    分/   年   月   日    時    分/   年   月   日    時    分

年   月   日    時    分/   年   月   日    時    分/   年   月   日    時    分

年   月   日    時    分/   年   月   日    時    分/   年   月   日    時    分

	中文主標(15字)
	

	中文副標(20字)
	

	節目簡介(100字)
	

	主/協/辦等相關單位
	

	對象
	

	演出/活動單位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演出/創作者
	

	活動訊息的網址
	

	洽詢e-mail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票價
	                  
	演出長度
	  分鐘

	售票處
	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售票洽詢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


· 因簡介版面有限，請演出單位依照限制字數（含標點符號）填寫，不便之處，敬請見諒。

· 填寫完畢後請e-mail或傳真回牯嶺街小劇場，e-mail：guling.theatre@msa.hinet.net
· 請在e-mail或傳真簡介後一週內繳交2張照片(可用電子檔mail)

· 有任何問題歡迎週一至週五上午十時至下午五時聯絡牯嶺街小劇場：

電話02 – 2391-9393     傳真：02 – 2391-575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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